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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AIPPI世界知识产权大会-线上会议 

通过的决议 

2020年10月14日 

 

 

决议 

 

2020年-专题研究-版权  

 

 数据中的知识产权 

 

 

背景: 

 

1) 本决议旨在探讨数据权利问题，特别是涉及在现有保护形式或可能产生的新型保护形

式下，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知识产权问题。 

 

2) 在本决议范围内，(i)“纯数据”或“非结构化数据”系指任何类型的、非结构化的、

未经系统性或条理性整理的任何信息；(ii)“数据库”或“结构化数据”系指经系统

性或条理性整理并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方式单独获取的信息集合；(iii)“健康数据”

系指在卫生保健和医疗部门生成和/或收集的数据；(iv)“公共部门信息”系指公共

机构持有的数据。 

 

3) 本决议不涉及隐私和个人信息的法律问题。本决议亦不涉及在产品或程序获取许可

（例如医疗产品的上市许可）的过程中使用数据的法律问题。 

 

4) 信息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将会影响保护纯数据的合理方式。该等未来之变化不在本

决议讨论范围之内。 

 

5) 本决议并未考虑是否应当仅因对数据库内容的生成有实质投资而产生下述第3)段所载

明的“特殊权利”。 

 

6) 一共收到各国家和地区分会以及独立成员提交的33份报告。这些报告就各国和各地区

内与本决议相关的法律规定提供了详尽的信息和分析。AIPPI总报告人团队对报告进

行了详细的审阅后，形成了一份总结报告(可访问文末链接获取)。  

 

7) 在2020年10月举办的AIPPI线上世界知识产权大会中，专题研究委员会及随后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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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大会均对本决议的主题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讨论。最终，AIPPI执行委员会通过

了本项决议。 

 

AIPPI决议如下: 

 

1) 统一或协调有关纯数据和数据库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有必要的。该等统一或协调

应具体包括“纯数据”或“非结构化数据”和“数据库”或“结构化数据”的

法律定义。 

 

纯数据 

 

2) 在不损害现有权利之情况下，纯数据不应获得一项新的特定知识产权（诸如新的

特殊权利）的保护。 

 

数据库 

 

3) 在不损害可能由版权法和其他法律制度（包括涉及未披露信息、不正当竞争及合

同法）所提供的保护之情况下，数据库应受到一项特殊权利的保护，具体如本段

第 A)项至第 D)项所载明之内容所述： 

 

A) 在对数据库内容的获取、核验或展示有实质投资(财务投资或其他投资)的情

况下，应可对数据库适用一项特殊知识产权予以保护。 

 

B) 该项特殊知识产权的原始权利人应系进行投资而使得数据库产生的自然人或

法人等主体。 

 

C) 该项针对数据库的特殊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包括，未经授权许可的第三方主

体的特定行为应当被禁止。例如，对数据库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进行提取

和再利用的行为，包括单独不构成但累计构成提取或再利用数据库实质部分

内容的重复性行为。 

 

D) 该项特殊知识产权的例外和限制应当合理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和第三方主体的

利益，包括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公共卫生和安全、隐私、各行业的研发及

合理使用。 

 

4) 各国应就健康数据和公共部门信息的保护、访问以及使用制定适当的法律，以促

进：(1)基于该等数据进行的研发和创新；(2)公众问责机制和公众意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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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研究指南 

 摘要报告 

 分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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